
关于做好 2025 年度

“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”荣誉证书申领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工会：

2025 年度“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”荣誉证书申领工作即将启动，

现通过各二级工会开展相关申领汇总审核报送工作，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领对象

1.本次申领对象的基本条件

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从事学校（含普教）

教育工作累计满 30 年的我校在编在岗教职工。

2.从教年限（教龄）计算

计算从教年限时，按其进入学校工作当年当月起算，至 2025 年 1

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。其中，间断后重新从事学校工作

的人员，前后的时间可合并计算。

二、申领程序

1.请各二级工会通知符合条件的教职工填写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

学院“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”荣誉证书申领表》（附件一），经本人签

字后交所在二级工会组织审核汇总。

2.由各二级工会负责对申领表进行初审，在初审的基础上，提交

所在党组织审核。

3.申领表由所在党组织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送至校工会，

联系人：赵嘉琦，联系电话：18021099140。



三、有关说明

1.上述从教年限的计算统计，只适用于本次荣誉证书申领之用，

不与工资、津贴、退休、福利待遇等相关。

2.2025 年度之前从教已满 30 年且未申领的教职工本次可一同申

领，已申领过荣誉证书的同志不再重复申领。

3.请各二级工会于 2025 年 8月 15 日（周五）前将全部申领表电

子版发送到 lxgh@lixin.edu.cn，开学后请将签字盖章后的纸质版送至校

工会办公室。

附件一：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“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”荣誉证书申

领表

中国教育工会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委员会

2025 年 7 月 29 日

mailto:rscjf@xmu.edu.cn


附件一:

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

“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”荣誉证书申领表

姓名 性别
出生
年月

民族

政治面貌
参加工
作时间

籍贯 出生地

现任行政职务
及任职级时间

现任专业技术职务
及任职时间

学 历
学 位

毕业院校
系及专业

工作部门

个人履历（从事学校工作经历填起）

起止时间 所在单位 职称/职务

本人确保以上所填信息属实。

填表人签字：
年 月 日

所在二级
工会意见

初审人签字：
年 月 日

所在党组织
意见

党组织负责人签字：
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证书编号 （此栏由校工会填写）


